附件1
关于自主创建安全标准化函告书(参考模板)
                      ：

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是推动学校进一步明确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教育管理标准体系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更是健全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提升师生安全素养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主要抓手。2021年9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安全生产法》第21条，明确将“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列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一条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根据《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全市学校安全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泉教安〔2021〕14号）精神，请你单位按照《泉州市学校安全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指标（试行）》标准，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安全标准化创建和自评工作。

特此函告!

                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注：本告知书一式四份，一份留存学校备查、一份在学校公示栏公示、一份报送属地乡镇(街道、园区)安办备案、一份留存县（市、区）教育局备案。
